
巢湖学院财务报销实施细则
校字〔2022〕84 号

为进一步加强财务管理，规范财务报销及结算手续，方

便广大教职工办理报销业务，提高工作效率，根据财务工作

有关规定和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报销时间

工作日（除每月第一个工作日及年终财务决算期间）。

二、报销票据

（一）报销的票据主要有增值税纸质发票、电子发票及

行政事业单位收据。纸质发票须印有税务监制章，加盖开具

单位发票专用章；电子发票法律效力与纸质发票相同。行政

事业单位收据由财政部门统一印制并加盖开具单位财务专

用章。

发票相关信息如下：

购买方名称：巢湖学院

纳税人识别号：123400007199708178

地 址 、 电 话 ： 安 徽 巢 湖 经 济 开 发 区 半 汤 路 1 号

0551-82361538

开 户 行 及 账 号 ： 交 通 银 行 巢 湖 分 行 营 业 部

349349210013000006614

（二）购买实物的发票需由商家在发票上列明具体的物

品名称、数量和单价等。发票或收据记载的各项内容均不得

涂改。内容记载有错误的，应由出具单位重开或者更正，更



正处需加盖出具单位发票专用章；金额记载有错误的，应由

出具单位重开，不得在原始单据上更正。

（三）对无法列示全部明细的办公用品、文具、材料、

图书等批量购物发票，必须附有销售货物或者应税劳务清单，

并加盖发票专用章。

（四）为便于会计凭证装订及保管，经办人应把分类的

原始单据正面朝上，从左到右鱼鳞式粘贴在费用报销单背面。

经办人不能将单据不加分类混合粘贴在一张报销单上。对不

按类别粘贴或粘贴不整齐的报销单据，财务处不予受理报销。

（五）经办人票据丢失的，应取得原开票单位的同一发

票记账联或存根联的复印件，在复印件上加盖原开票单位的

发票专用章，并提供经部门负责人审批的书面遗失理由，方

可办理报销手续。

如果确实无法取得原开票单位的同一发票记账联或存

根联的复印件，如火车票、飞机票等凭证，由遗失人提供公

务卡购票记录等证明材料，并提供经部门负责人审批的书面

遗失理由，方可办理报销手续。

三、报销手续

（一）网络报销

学校使用“网络报销系统”进行网络报销，经办人办理

日常报销、借款、领款等事项，需按业务内容在“网络报销

系统”中填报相应的《巢湖学院日常报销单》《巢湖学院借

款单》《巢湖学院领款单》等。

（二）差旅费



公务出差按照巢湖学院差旅费管理规定执行，出差人员

出差前需履行请假手续。处级及以上人员应通过电子政务办

理请假手续，报销时上传《巢湖学院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因公

请假审批单》。处级以下教职工及学生应通过“网络报销系

统”办理请假审批手续，报销时填报《巢湖学院差旅费报销

单》，上传《巢湖学院公务出差申请单》、机票、车票、船

票、住宿费发票等凭证。

（三）劳务费

发放劳务报酬审批流程及标准按照巢湖学院劳务费发

放管理规定执行。报销时填报《巢湖学院领款单》，上传注

明领取报酬的事项、发放标准的说明或其他证明材料。

（四）公务接待费

公务接待按照巢湖学院公务接待管理规定执行。事前报

批及报销均通过“网络报销系统”完成，报销时填报《巢湖

学院公务接待审批单》，上传《巢湖学院公务接待申请单》、

派出单位公函、原始票据和原始菜单。

（五）会议费

举办会议及培训费用报销时，填报《巢湖学院日常报销

单》，上传会议或培训通知、相关发票、会议签到表；使用

校外场地举办还需与对方单位签订场地租赁合同。

（六）办理借款

办理借款从“网络报销系统”进行申请，报销时填报《巢

湖学院借款单》，并上传借款事由等材料。

（七）因公出国（境）费用



因公出国（境）报销流程按照巢湖学院因公出国（境）

管理规定执行，报销时填报《巢湖学院日常报销单》，上传

有效费用票据、出国（境）任务批件、因公护照、签证及出

入境记录复印件。外文报销凭证内容须用中文注明。

（八）固定资产

新建或购置的资产，符合固定资产管理要求的，需经国

有资产管理处登记，并取得《巢湖学院固定资产验收单》后

办理报销手续。

（九）工程款

结算基建、维修、装修等项目款，需要进行审计的，应

附《审计报告》。退还质保金及保证金时，需提交使用单位

出具的验收证明等材料。

（十）合同签订

根据巢湖学院合同管理规定，2 万元以上的货物或服务

采购，应当以学校名义与对方签订书面合同。

在“网络报销系统”完成审批流程后，经办人需提交审

批单及附件到财务处核算科办理报销手续。

四、其他事项

（一）经办人应为学校在编人员、人事代理和合同聘用

工人员；借款业务原则上由本人办理。

（二）经办人、证明人需要在每一张原始凭证正面右上

角空白处签名。

（三）财务结算方式原则上应为银行汇款或公务卡结算；

学生项目发生小额费用支出可以先使用现金等支付后报销。



（四）当年发生的费用当年报销，经办人原则上应在年

底财务处停止报销前结清当年所发生的各项业务。

五、附则

（一）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巢湖学院财务报

销指南》(校财字〔2015〕2 号)废止。

（二）本细则由财务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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